
第 67/2022/TT-BTC 號通知為企業創設和使用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提供納稅義
務指引
2022 年 11 月 7 日，財政部發布第 67/2022/TT-BTC 號通知 (“第67 號通知”)，對創設及使用科技發展
基金 (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nd, “STD 基金”) 提供企業所得稅義務詳細指引。

新發布第 67 號通知要點如下：

1. STD基金創設規定
允許企業按照企業所得稅計算確定之應稅所得一定比例 (%) 創設 STD 基金。與第12/2016/
TTLT-BKHCN-BTC號通知的規定類似，國有企業設立STD基金適用比例為3%至10%，其他企業適
用之比例不超過10%。

STD 基金金額按納稅年度確定，得用於計算企業所得稅時扣除

 ● 提供資訊的時間：第一期為2022 年第4 季，截止日期為2023 年1 月31 日。對於後續季度，截止
日期為下一季第一個月的最後一天。

2. 公告境外供應商越南稅籍登記名單
如果一個實體將 STD 基金轉讓給另一個享受企業所得稅獎勵的相關企業，接收方倘： 將其用
於不適合目的；或不使用；或使用不足 70%，需追回轉讓 STD 基金之 CIT 金額決定如下：

 ● 在基金移轉日，如果轉讓實體不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，不符合條件的移轉基金按標準稅率計
算補繳企業所得稅。

 ● 基金移轉日，倘轉讓實體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者，不符合條件的轉讓之基金按轉讓實體的企
業所得稅獎勵計劃計算補繳企業所得稅。

此前，根據第 12/2016 號通知，標準企業所得稅稅率適用於所有此類基金轉讓案件。

3. 使用STD基金購置固定資產的管理
 ● 第67 號通知補充規定使用STD基金購買固定資產 (“FAs”) (即機器設備) 目的：根據第

43/2022/QH15 號決議關於社會經濟復甦和發展計劃，2022 年和 2023 年用於技術創新和直
接服務於企業生產經營活動。

 ● 固定資產皆用於科技研究活動及生產經營活動之情況下，該固定資產折舊費用不得計入可抵
除費用計算企業所得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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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● 對於固定資產最初用於生產經營活動後轉用於科技研究活動者，其帳面淨值按源自STD基金
成本決定之。

第67 號通知取代第 12/2016/TTLT-BKHCN-BTC 號通知若干條款。第 67 號通知自 2022 年 12 月 23 
日起生效，自 2022 納稅年度起適用。

請聯繫KPMG 以進一步諮詢第 67 號通知對您業務的影響。


